
國立中央大學行政會議標準作業流程 

1、定期召開行政會議。 

2、定期行政會議開會前一週召開「會前會」。 

3、每學年召開擴大行政會議。 

 

每年擬定下年度全年開會時間表及專題報告 

並預先通知各與會人員 

 

 

  接受各單位提案及工作報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前會        定期行政會議開會前一週召開 

 

 

發送行政會議議程資料 

 

 

行政會議開會    追蹤上次會議結論管考執行情形 

 

 

會議正式紀錄放至Portal入口網站供全校參閱 

開會1日前 


